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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农业机械管理局

关于开展 2017 年农业机械检验及驾驶人员

审验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办事处农办（农机站）、局属各单位：

为切实提高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其他农业机械安全技术状

态，确保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安全规范作业，从源头上消除农机事

故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国务院《农

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农业部《农业机械实地安全检验办

法》及《拖拉机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等有关法规规定，按照



郑州市农机局郑农机监文【2017】1 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

现将 2017 年度农业机械年度检验及驾驶人员审验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安全技术检验

（一）检验对象

凡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在荥阳市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登记

注册、领取牌证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

（二）检验内容

1.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号牌、行驶证有无损坏、涂改，各

项记录与实际信息、参数是否相符。

2.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的安全技术状态是否符合《农业机械

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16151—2008）的技术标准。

二、驾驶证审验

（一）审验的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

（二）审验的对象

1.拖拉机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累积记分达到 12 分的；

2.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有效期满的；

3.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年龄在 60 周岁以上的。

三、检验时间

年度检、审验工作从2017年 1月 1日开始到6月 20日结束。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依法检审

农业机械实地安全检验是安全生产源头管理的重中之重，是

确保农机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为提高检审效果，保证检审质

量，荥阳市农机局成立以副局长高峰为组长、副书记张建明、副

局长贾宏岭副组长。监理站、推广站、农机校等有关部门负责人

为成员的 2017 年荥阳市农业机械检审验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局农机安全监理站，电话：

0371-646699021。农机检审验工作要形成统一领导，部门协作的

工作格局，监理站要认真制定工作方案，及早做好检审验工作的

各项准备和推进工作。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工作特点，密切配合做

好相应工作。农机推广站要严把检验关，对不参加或者检验不合

格的农业机械机主一律不再发放跨区作业证；局产业办要加强对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监督，督促和组织全市农机合作社按时参加农

机检验，检验率要达到 100%；局补贴办要建立黑名单制度，要

加强与安全监理站之间的配合，对不按照要求检审验或是检审验

不合格的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农机户不再给予享受农机补贴政策；

农机化学校要做好对驾驶证审验不合格人员的培训工作。

各乡镇、办事处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检审验工作的重要性，

切实加强对检审验工作的组织领导，精心组织，落实任务，积极

配合市农机安全监理站的工作，确保 2017 年度检审验工作顺利

进行。

检审验工作要按照依法原则，按规定的条件、程序进行规范



化操作。凡从事农机安全技术检验的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切

实做到依法检审，文明执法，秉公办事和“四公开一监督”制度，

严禁“检不见车、审不见人”和“搭车收费”等违规行为发生。

按照“谁办理、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

责任倒查制度。

（二）加大教育和宣传力度

各乡镇、办事处及局属相关单位在检审验工作中，要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黑板报、宣传栏、

标语、网络、手机短信等平台，开展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

安全教育宣传活动，把农机法律法规和年度安全技术检审验工作

的重要性宣传到村、到户，着力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参检参审意

识和遵法、守法的自觉性。将农机安全法律法规、农机安全生产

操作规程及检审验工作的目的、年检要求、时间安排通过有效途

径传达到每个农机户，充分做好农业机械检审准备工作。农机行

政执法管理人员要熟练掌握并准确运用有关法律法规，严格执行

各项规定，自觉约束、规范行为，努力造就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

理工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治氛围。

（三）确保检审验工作质量

加强对执法人员法律法规的学习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农业部

《农业机械实地安全检验办法》、《农业机械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16151-2008)、《机动车安全运行条件》（GB7258-2012）等

相关法规，切实做到依法行政、按章办事。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标



准和检验程序，对检验合格的拖拉机，出具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

明，核发检验合格标志，并在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行驶证副页检

验记录栏签注检验合格印章；对检验不合格的拖拉机、联合收割

机，农业机械所有人要在规定期限内排除隐患，并及时再次申请

检验；对未按时参加检验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所有人下达检验

文书，告知检验的时间和地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在检验合格

前停止使用。严禁跨行政区域检验农业机械和审、换驾驶证。

（四）做好检验记录，规范业务档案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检验实行双人签章（字）原则，规范填

写有关表格和内容。严格工作纪律，坚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

执法红线，结合农机年度检审，加大牌证及各类档案的规范管理

力度，对业务档案手续仍不齐全的，尽快予以补齐。对跨行政区

域办理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及驾驶人档案，要移交给其长期居

住地的农机安全监理机构监管。对外辖区农业机械进行检验，须

有原籍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年度检验委托书。

（五）加强联合执法，努力提高三率

积极争取市政府的支持，建立与公安、安监等部门的联合执

法机制，深入开展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专项治理活动，努力减少

无牌行驶、无证驾驶、无检审作业，坚决打击非法拼装、改装机

械等违法行为，以查促检，促进我市“三率”水平进一步提升。

（六）严格确定拖拉机使用性质



参加年检的拖拉机属于农用的，按照省农业机械安全监理站

要求拖拉机所有人认真填写《拖拉机使用性质申告书》，对于上

道路行驶的拖拉机，严格按照中国保监会、农业部《关于进一步

做好拖拉机交强险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要求，必须缴纳“交强

险”，否则不予检验。对享受国家购机补贴的拖拉机、联合收割

机要全部纳入牌证管理。

（七）倡导文明礼貌，热情周到服务

检审验工作中农机安全监理工作人员，要做到文明热情，杜

绝服务态度生硬、推诿扯皮等不良行为。实行“一条龙”服务和

“一站式”办公，一次性办结手续，方便机手。要义务开展技术

咨询，为农机手解答疑难问题、提供致富信息，对有故障的农机

提供现场技术指导和服务。

2017 年 3 月 16 日


